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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
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通知

歙政办〔2023〕19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

论述，进一步树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充分加强对献

血者的人文关怀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无偿献

血激励政策的通知》（皖政办明电〔2023〕2 号）及《黄山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通知》（黄政办

〔2023〕7 号）精神，我县制定了无偿献血激励政策，并经县政

府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激励范围

在黄山市和安徽省其他地市参加无偿献血、无偿献血志愿服

务或捐献造血干细胞（包括华侨、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在华人员），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个人，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激励：

（一）在安徽省献血 10 次（献血量 200ml 为 1 次，单采血

小板 1 个治疗量为 1 次）及以上的献血者；

（二）在安徽省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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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服务时间超过 5 年且累计时间超过 1000 小时，或累计时间超

过 1500 小时的志愿者；

（三）在安徽省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1 次及以上的捐献者。

二、激励措施

无偿献血激励政策本着弘扬人道主义精神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加强对无偿献血者的人文关怀和支持鼓励。

（一）精神激励

县人民政府和县卫生健康委、县红十字会定期对荣获《黄山

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开展表扬激励活动。

（二）政策激励

1.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

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在本县范围内可免费游览政府或国有企业

投资主办的公园、旅游风景区等场所。鼓励非政府主办的旅游景

区、风景区积极参与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

2.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

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在本县范围内可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

具。

3.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

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在本县范围内部分政府投资或国有企业资

本投资的公共停车场停车，享受专项优惠政策。

4.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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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在本县范围内可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

诊诊察费。鼓励民营医院积极参与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

5.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

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在本县范围内部分餐饮企业消费时，享受

专项优惠政策。鼓励其他餐饮企业积极参与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

6.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

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在本县范围内部分商超消费时，享受专项

优惠政策。鼓励其他商超积极参与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

以上激励具体实施方案已制定，详细内容见附件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样式和具体办理程序依照

市献血办制定的方案执行。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

在歙县享受和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同等政策激励待遇。

（二）市献血办会通过献血者献血时预留的个人信息，主动

联系通知符合激励条件的献血者，如有符合条件且未接到联系的

献血者可及时联系县红十字会进行信息核对补报。

（三）献血者本人可通过关注黄山市中心血站微信公众号线

上办理或工作日内到市献血办线下办理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

卡》。

（四）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

偿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在本县享受政策激励时出示《无偿献血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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誉卡》和身份证，工作人员核对无误，即可享受激励政策。

（五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仅限本人使用。不得转借

他人使用。持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

偿献血荣誉卡》的本人在享受相应激励政策时，应当遵守社会公

德，服从现场管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对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贯彻，加

强协调指导和督促落实。县文明办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

设的重要举措，纳入对相关部门和单位文明创建考评，让无偿献

血者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鼓励及社会的推崇和尊敬。

（二）各执行单位要优化流程，在服务窗口醒目位置公示无

偿献血激励政策。要加强工作人员培训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确

保我县无偿献血激励政策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城市公共交通、公园和旅游风景区、公立医疗机构执

行“三免”政策产生的费用由县财政统筹，可以纳入有关单位的运

营成本。

附件：1.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费游览

歙县旅游风景区实施方案

2.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费乘坐

歙县城市公共交通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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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交普通门

诊诊察费实施方案

4.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费泊车实

施方案

5.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享受歙县部

分餐饮企业消费优惠实施方案

6.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享受歙县部

分商超消费优惠实施方案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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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费
游览歙县旅游风景区实施方案

一、激励对象

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献

血荣誉卡》（以下简称《荣誉卡》）的本人，在歙县享受免费游

览旅游景区待遇。

二、免费景区范围

持有《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可免费游览歙县旅游风景区。具体

景区名单见《免费游览的歙县旅游风景区名录》。《免费游览的

歙县旅游风景区名录》可定期更新，以最新公布的为准。

三、使用规则

持《荣誉卡》本人身份证到景区门票缴费窗口现场登记窗口

工作人员进行信息核验并做好登记备案后，根据《免费游览的歙

县旅游风景区名录》激励规定内容免交相关费用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县文旅体局负责公布歙县境内的旅游风景区名单及方

案调整。

（二）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辖区内政府或国有企业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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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的公园、旅游风景区等场所落实本激励政策，鼓励非政府办

旅游景区、风景区积极参与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；

（三）县文旅体局负责按照 A 级旅游景区标准，指导全县

免费名单内各景区将无偿献血激励标识在醒目位置（主入口、游

客中心）张贴。售票窗口张贴有关公告标识、操作流程等，指导

做好预约、引导，优化服务流程，提高服务质量。

（四）持卡者本人需按旅游风景区要求预约游览，刷码、亮

卡，并自觉接受旅游景区等场所相关工作人员查验。《荣誉卡》

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他人使用。

（五）各景区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管理，不定期进行督导

检查，对没有及时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旅游景区要通报批评，责

令整改。同时，要畅通投诉渠道，设立投诉电话，及时处理相关

问题，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持卡者合法权益。

本方案自 2023 年 11月 1 日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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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费

免费游览的歙县旅游风景区名录

序

号

景区

名称

景区

等级
门票价格 激励内容 开放时间 联系电话

1

徽州

古城

景区

5A

古城景区常态

化免门票，徽

州府衙门票 48

元/人

免徽州府

衙门票
8:00-17:00 0559-6526108

2

新安

江山

水画

廊景

区

4A

门票 80元/人+

游船费 68元/

人

免景区首

道门票，

不包含游

船费等其

他相关配

套费用

8:00-17:00 0559-65121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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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坐歙县城市公共交通实施方案

一、激励对象

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献

血荣誉卡》（以下简称《荣誉卡》）的本人，在歙县享受免费乘

坐公共交通工具待遇。

二、免费乘坐范围

持有《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可免费乘坐歙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

经营的县内城市公交线路（不含快速公交、定制公交、网约公交、

旅游专线、临时专线等非常规公交）。公交路线可定期更新，以

最新公布的为准。

三、使用规则

持有《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凭《荣誉卡》免费乘坐公交车，不

得转借他人，并自觉接受歙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核验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歙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责公布县内免费公交路线及

方案调整。

（二）县财政局做好经费保障，将免费乘车年度专项运营补

贴足额纳入预算管理，据实核算。

（三）歙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做好政策宣传，按规定抓好激

励政策落实。



歙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10 -

本方案自 2023 年 11月 1 日实施。

附件 3

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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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门诊诊察费实施方案

一、激励对象

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献

血荣誉卡》（以下简称《荣誉卡》）的本人，在歙县享受免交普

通门诊诊察费待遇。

二、免交普通门诊诊察费范围

歙县人民医院、歙县中医医院、歙县昌仁医院。免交普通门

诊诊查费的医院可定期更新，以最新公布为准。

三、挂号流程

各服务机构设立无偿献血者挂号窗口。献血者持《荣誉卡》、

本人身份证到医院门诊窗口现场挂号，门诊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信

息核验并做好登记备案后，免交普通门诊诊察费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县卫生健康委负责公布歙县免普通门诊诊查费医院名

单及方案调整。

（二）各免交普通门诊诊察费的医疗机构要做好持《荣誉卡》

的个人在门诊窗口挂号的指导、登记、建档等服务工作，要在醒

目位置张贴挂号具体流程及注意事项。

（三）各服务机构要加强信息化建设，逐步实现在患者就诊

时信息系统自动读取匹配信息，为符合条件的人员智能减免门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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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察费，保证减免实时、智能、便捷。

（四）县卫生健康委要加强指导和管理，不定期进行督导检

查，对没有及时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医疗机构要通报批评，责令

整改。同时，要畅通投诉渠道，设立投诉电话，及时处理相关问

题，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持卡者合法权益。

本方案自 2023 年 11月 1 日实施。

附件 4

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免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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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车实施方案

一、激励对象

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献

血荣誉卡》（以下简称《荣誉卡》）的本人，在歙县享受免费泊

车待遇。

二、免费泊车地点

徽园地下停车场（管理方：歙县旅发公司），每天免费停放

一次，每次停放时间不超过 2 小时，超过 2 小时后正常收费。免

费泊车方案和地点可定期更新，以最新公布的为准。

三、申请流程

持有《荣誉卡》的本人，携带个人身份证及《荣誉卡》至管

理方登记后可享受免费停车待遇，不得转借他人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县住建局负责公布县域内免费泊车地点及方案调整。

（二）停车费用减免奖励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转由他人使用，

在享受相应奖励措施时，应当遵守社会公德，服从现场管理，维

护现场秩序。本方案自 2023 年 11月 1 日实施。

附件 5

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享受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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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部分餐饮企业消费优惠实施方案

一、激励对象

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献

血荣誉卡》（以下简称《荣誉卡》）的本人，在歙县享受部分餐

饮企业消费优惠待遇。

二、享受优惠范围

徽三说：雄村路口店、古城店

端饭碗：歙县店

吴厨：全县各门店

以上门店可享受全场菜品八八折优惠，另赠送热饮一扎，本

优惠政策不包含酒水饮料，不与其他优惠活动同时享受，优惠及

赠饮不折现，不兑换其他商品。

优惠餐饮企业可动态更新，鼓励各餐饮企业积极参与，优惠

范围以最新公布为准。

三、使用规则

持有《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凭《荣誉卡》在县内指定餐饮企业

消费时可享受优惠，具体操作步骤以餐饮企业指引为准，不得转

借他人，并自觉接受餐饮企业工作人员核验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公布县内优惠企业及方案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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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餐饮消费优惠奖励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转由他人使用，

在享受相应奖励措施时，应当遵守社会公德，适量点餐，避免浪

费。

本方案自 2023 年 11月 1 日实施

附件 6

持有安徽省《无偿献血荣誉卡》的个人享受歙
县部分商超消费优惠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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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激励对象

持有《黄山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及安徽省其他地市《无偿

献血荣誉卡》（以下简称《荣誉卡》）的本人，在歙县享受部分

商超消费优惠待遇。

二、享受优惠范围

天润发超市、新百姓缘购物广场：全县所有门店均可享受

九五折优惠，不与特价商品、会员日活动同时享受。

优惠商超可动态更新，鼓励各商超积极参与，优惠范围以

最新公布为准。

三、使用规则

持有《荣誉卡》的本人，凭《荣誉卡》在县内指定商超消

费时可享受优惠，具体操作步骤以商超指引为准，不得转借他人，

并自觉接受商超工作人员核验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县科商经信局负责公布县内优惠商超及方案调整。

（二）商超消费优惠奖励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转由他人使

用，在享受相应奖励措施时，应当遵守社会公德，理性消费，避

免浪费。

本方案自 2023 年 11月 1 日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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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有关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

法院，县检察院，驻歙各单位，各群众团体。


